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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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７０５

，

９６４

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０

，

７０５

，

９６４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０７

，

２７０

，

７３５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六、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

，

１７２

，

９０３ ５６．９２％ ７７

，

７３８

，

３２２ １７４

，

９１１

，

２２５ ５６．９２％

定向发行限售

－

个人

３２

，

５１９

，

２４１ １９．０５％ ２６

，

０１５

，

３９３ ５８

，

５３４

，

６３４ １９．０５％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１８

，

９８９

，

６８１ １１．１２％ １５

，

１９１

，

７４４ ３４

，

１８１

，

４２５ １１．１２％

高管锁定股

２

，

４６６

，

９８１ １．４５％ １

，

９７３

，

５８５ ４

，

４４０

，

５６６ １．４５％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４３

，

１９７

，

０００ ２５．３０％ ３４

，

５５７

，

６００ ７７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２５．３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

，

５３３

，

０６１ ４３．０８％ ５８

，

８２６

，

４４９ １３２

，

３５９

，

５１０ ４３．０８％

三、股份总数

１７０

，

７０５

，

９６４ １００％ １３６

，

５６４

，

７７１ ３０７

，

２７０

，

７３５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威海市古寨南路

１６０

号

咨询联系人：王军 邓扬锋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１－３９５３３３５

传真电话：

０６３１－３９５３４５１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在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事项尚需获得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烽

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审核无异议以及核准豁免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烽火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义务后方可实施。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武汉邮科院、本院 指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国有企业，截至

《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持有烽火通信国有法人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占烽火通信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烽火通信、上市公司 指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票在上交所主板挂牌交

易，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４９８

烽火科技、受让人 指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由武汉邮科院

１００％

持股

本次股权划转 指

武汉邮科院将其直接持有的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

无偿划转给烽火科技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受让人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武汉邮科院持有的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的行为，划转完成后，受让人直接持有烽

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武汉邮科院通过受让人间接持

有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

《划转协议书》 指

武汉邮科院与烽火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签署的《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简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注册地址 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童国华

注册资本

１

，

１３３

，

２４４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５２８３７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国有经济

经营范围

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

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

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

税务登记证号码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５８１８１６１３８

主要出资人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１００％

）

通讯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９４０１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资结构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童国华 男 中国 武汉市 院长、书记 否

鲁国庆 男 中国 武汉市 副院长 否

吕卫平 男 中国 武汉市 副院长 否

徐 杰 男 中国 武汉市 副院长 否

余少华 男 中国 武汉市 副院长 否

向 军 男 中国 武汉市

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

否

夏存海 男 中国 武汉市 总会计师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武汉邮科院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超过

５％

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股票代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２８１

）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５

除上述情况外，武汉邮科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股权划转的目的和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划转股权的目的

本次股权划转系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进行，烽火科技作为武汉邮科院全资下属子公司，通过本

次受让烽火通信股权，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调整，优化主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后续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烽火通信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烽火通信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武汉邮科院直接持有烽火通信合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 占烽火通信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烽火通信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武汉邮科院与烽火科技签署《划转协议书》，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划出方 武汉邮科院

划入方 烽火科技

转让股份数量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

股份性质 国有法人股

转让股份占烽火通信总股本的比例

５５．１２％

三、本次股权划转的主要内容

武汉邮科院以所持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烽火科技持有，该等股份共计占烽火通信

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 本次收购完成后，受让人将直接持有烽火通信前述股份。

四、本次拟划转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及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股权划转前，武汉邮科院持有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占烽火通信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

本次拟划转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及附加特殊条件。

五、本次股权划转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以及《划转协议书》的约定以外，本次收购不存在附加

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或其他安排。

六、本次股权划转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本次股权划转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有关报批程序正在进行之中。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烽火科技持有的烽火通信股权比例超过

３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受让人烽火科技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因此，本次股权划转在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尚待取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豁免烽火科技因本次股权划转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七、本次股权划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烽火科技将持有烽火通信

５５．１２％

的股份，成为烽火通信的控股股东；武汉邮科

院持有烽火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武汉邮科院对烽火通信的实际控制地位未变。

八、对划入方的主体资格、受让意图等情况的合理调查和了解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入方烽火科技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经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天意［

２０１１

］验字（

０９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武汉邮科院以货币形式对烽火科技

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烽火科技现持有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６３４６

的 《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童国华，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通信、电子信息、光纤预制

棒、光纤光缆、电力新能源、电池、电源、电缆、特种线缆、自动化技术及产品、安全智能系统的开发、研制、技

术服务、销售、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技术）；劳务派遣；对企业项目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

限内经营）。

通过本次受让烽火通信股权，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调整，优化主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

九、划出方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划出方武汉邮科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受让人及其控股股东前六个月内买卖被收购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１

、 受让人及其控股股东前六个月内买卖烽火通信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

受让人烽火科技及其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在受让人作出关于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之日前六个月内

没有通过上交所的证券交易买卖烽火通信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２

、 受让人及其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烽火通信挂牌交易股

票的情况

受让人烽火科技及其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的负责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配偶、

父母、成年子女）在受让人作出关于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上交所的证券交易买

卖烽火通信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武汉邮科院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

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

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院及本院法定代表人童国华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签章）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武汉邮科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武汉邮科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武汉邮科院关于同意本次收购的决定。

四、烽火科技关于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

五、武汉邮科院与烽火科技签署的《划转协议书》。

六、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交所、烽火通信董事会办公室、武汉邮科院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武汉市

股票简称 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 持股比例：

５５．１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 变动比例：

－５５．１２％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

年 月 日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烽火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系由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拟将其所持的烽火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１２％

股权无偿划转至收购人， 从而导致收购人直接持有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５．１２％

股权，尚待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偿划转的批准。 收购人通过本次无偿划转

直接持有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１２％

股权将触发收购人全面要约收购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义务，尚待收购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并取得全面要约收购豁免。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烽火通信、上市公司 指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上交所主板挂

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４９８

收购人、烽火科技、本公司 指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由武汉邮科院

１００％

持股

武汉邮科院 指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国有企业，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持有烽火通信国有法人

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占烽火通信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划转协议书》 指

武汉邮科院与烽火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签署的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本报告书 指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股权划转 指

武汉邮科院将其直接持有的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

股份无偿划转给烽火科技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武汉邮科院持有的烽火

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的行为，划转完成后，收购人

直接持有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 武汉邮科院

通过收购人间接持有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收购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童国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７６３４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８１８１６１３－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５８１８１６１３８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通信、电子信息、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电力新能源、电池、电源、电缆、

特种线缆、自动化技术及产品、安全智能系统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

销售、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劳务派遣；对企业项目投资。 （上述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

经营）。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６１

年

９

月

５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通讯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９４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９１５２１

股东名称：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持股

１００％

）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武汉邮科院持有收购人烽火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系烽火科技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武汉邮科院为

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具体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２

、控股股东的核心子企业及其业务情况

武汉邮科院控制的核心子企业及其业务的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１

、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

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通信、电子信息、光纤预制棒、光纤

光缆、电力新能源、电池、电源、电

缆、特种线缆、自动化技术及产品、

安全智能系统的开发、研制、技术

服务、销售、工程设计、施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劳务派遣；对企业项目投资。

２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４

，

２３３．６１２５ ５５．１２％

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信息技

术 领域科技开发。 相关高新技术

产品制造和销售，系统集成、代理

销售。相关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服

务。 自营进出口业务等

３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４６．２５％

光通信领域内光电子器件的研究、

开发、制造和技术服务

４

、

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

司

１５

，

４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主要开发、生产、销售光通信用半

导体激光器组件、 发光二极管、探

测器组件、光发射

／

接收模块、光收

发合一模块等

５

、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６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从事移动通信设备、视频监控

及传输系统、 公共安全技术设备、

高频开关电源系统及移动增值业

务等的科研、生产、销售、工程和技

术服务

６

、

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０ ４９．６０％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７

、

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９

，

６００ ３４．１７％

电源及电源智能化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高容量密封型免维护铅酸蓄

电池、锂电池、胶体电池、储能电

池、动力电池及系统设备、节能产

品、新能源及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光电建筑一体化系统设计、

集成及施工；照明工程设计、施工；

电池安装和回收；货物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８

、

武汉烽火富华电气有

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５．７５％

从事光电互感器、数字化电力系统

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与工程服务

９

、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５５．００％

从事电子产品及网络通信产品的

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软

件的开发、服务、销售；电子工程及

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系统

集成及维护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其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１

、收购人主要业务

烽火科技经营范围包括通信、电子信息、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电力新能源、电池、电源、电缆、特种线

缆、自动化技术及产品、安全智能系统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销售、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劳务派遣；对企业项目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

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目前，烽火科技尚未实际开展经营。

２

、收购人的财务状况

烽火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成立，成立至今不满

３

年。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和主要财务数据

１

、收购人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

武汉邮科院是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国有企业，系经中国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出具的

（

１９７４

）邮人字

１１８

号《关于成立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通知》批准成立。

武汉邮科院的业务范围为：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

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２

、收购人控股股东的主要财务数据

武汉邮科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

，

３４８

，

７１５

，

５３９．２０ １３

，

７９６

，

４６５

，

７０４．５０

负债总额

８

，

７９９

，

６１２

，

７１０．２２ ７

，

５３６

，

３３７

，

１８８．９２

所有者权益（不含少

数股东权益）

３

，

７４０

，

７７９

，

２７０．７０ ３

，

５２４

，

０３７

，

５３７．３１

资产负债率（

％

）

５７．３３％ ５４．６３％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９

，

２４１

，

６８９

，

５５１．２３ ４

，

７０７

，

９９７

，

５５２．２４

净利润

６３８

，

４９８

，

０１２．６７ ３１７

，

３６２

，

７３２．１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８７％ ５．０１％

注： 以上数据引自武汉邮科院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和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会计报告 （未经审

计）。

四、收购人自设立之日起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收购人自设立之日起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童国华 男 中国 武汉市 董事长、总经理 否

鲁国庆 男 中国 武汉市 董事 否

吕卫平 男 中国 武汉市 董事 否

徐 杰 男 中国 武汉市 董事 否

余少华 男 中国 武汉市 董事 否

向 军 男 中国 武汉市 监事会主席 否

夏存海 男 中国 武汉市 监事 否

陈建华 男 中国 武汉市 监事 否

以上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１

、收购人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烽火科技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任何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烽火科技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任何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２

、收购人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股票代码 拥有权益的股份（股）

拥有权益的股份占

总股本的比例

１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２８１

）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武汉邮科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

第三节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系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进行，收购人作为武汉邮科院全资下属子公司，通过本次受让

烽火通信股权，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调整，优化主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受让武汉邮科院无偿划转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外，收购人暂无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烽火通信股份的其他计划，也无任何对外处置烽火通信股份的计划。

收购人承诺，若发生相关增、减持烽火通信之事项，收购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其他法定程序。

三、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烽火科技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无偿划入武汉邮科院所持烽火通信国有法

人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占烽火通信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同意就相关划转事宜与武汉邮科院签署无偿划转协

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武汉邮科院作出决定，同意将其持有的烽火通信

５５．１２％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烽火科

技持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武汉邮科院与烽火科技签署了《划转协议书》。 该协议约定了划转股份数量、划入划

出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划转涉及的债务处置，以及协议变更、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和协议生效条件等

内容。 该协议在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权划转、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股权划转涉及的上市公司收购无异议

并豁免烽火科技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后即生效。

本次股权划转尚待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对本次股权划转的收购报告书无异

议以及同意豁免烽火科技因本次股权划转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进行。

武汉邮科院将其所持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烽火科技持有，该等股份共计占烽火通

信总股本的

５５．１２％

。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直接持有烽火通信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武汉邮科院与烽火科技签署了 《划转协议书》，《划转协议书》 约定了划转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划转标的、职工安置、债权及债务处理方案、划转双方的违约责任、协议生效条件、争议

的解决等内容。 该协议尚待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收购、中国证监会对烽火通信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无

异议以及核准豁免烽火科技因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后生效。

二、本次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通过本次股权划转而直接持有的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１８

，

８８１

股股份不存在

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国华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9

月

2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9

月

20

日上午

9:00

在公司软件楼一层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位，实到董事

9

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在

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进行现场审议和表决。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

式、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

的议案》。

根据深交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通知》的要求及

标准，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认真核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形成《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并报备深圳证券交易所。

检查发现，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良好，仅上市后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

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将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前与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整改负责人由董事会秘书柴永茂先生担任。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

1

、太极股份董事会已按照深交所通知的有关要求完成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

情况的自查工作，并填写了《自查表》。

2

、太极股份董事会填写的《自查表》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的实际，不

存在隐瞒、疏漏等情况。

3

、太极股份董事会制定通过的整改计划，明确了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限，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切实可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及整改计划》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1-41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本

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议案

1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

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议案

2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2011-035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收到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0]

鄂荆中执

字第

53-2

号】，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事项

本公司曾在以前年度的临时公告及定期报告中披露：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

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具体案情详见本公司以前年度相关公告）。

本公司以前年度对以上案件披露的相关公告主要有：（

1

）

2009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

"

重大事

项公告

"

，详见本公司

2009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

2009-036

号公告；（

2

）

2009

年

12

月

24

日披

露的

"

重大事项公告

"

详见本公司

200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

2009-041

号公告；（

3

）

200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

"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

详见本公司

200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

2009-042

号

公告；（

4

）

2010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

"

重大事项公告

"

祥见本公司

2010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

2010-001

号公告；（

5

）

2010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

"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

祥见本公司

2010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

2010-013

号公告；（

6

）

2010

年

6

月

18

日披露的

"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及转让其部分股权的公告

"

祥见本公司

2010

年

6

月

18

日披露的

2010-025

号公告；（

7

）

2010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

"

重大事项公告

"

祥见本公司

2010-026

号公告。

二、本次裁定的情况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第（一）

项之规定，于

2011

年

9

月

8

日裁定如下：

中止对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鄂荆中民四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的相关说明

除本日已披露的诉讼和仲裁事项以外， 本公司及控股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裁定解除我公司所有资产的冻结状况，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均无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

[2010]

鄂荆中执字第

53-2

号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